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郑文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小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瑾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825,087,362.27 1,187,490,260.83 5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05,221,219.90 992,487,588.54 61.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84,512.16 -39,508,161.4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34,338,655.56 703,615,146.64 1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19,988.10 25,034,897.26 2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666,732.40 22,415,645.64 3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29 2.55 减少0.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9 0.0732 18.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9 0.0732 18.7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578.65 31,583.0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231,000.00 517,12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50,000.00 921,697.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8,288.45 4,018.03

所得税影响额 -40,543.53 -221,162.77

合计 229,746.67 1,253,255.7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4,58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

公司

127,068,761 34.07 4,648,761 无 0 国有法人

天弘基金－宁波银

行－天弘定增88号

资产管理计划

5,263,822 1.41 5,263,822 未知 未知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161,239 1.38 5,161,239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南

方绩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4,790,477 1.28 0 未知 未知

林友明 4,438,871 1.19 0 未知 未知

邹瀚枢 3,107,417 0.83 3,107,417 未知 未知

华福基金－兴业银

行－兴泓2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100,289 0.83 3,100,289 未知 未知

华安基金公司－工

行－外贸信托－恒

盛定向增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

2,577,479 0.69 2,577,479 未知 未知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495,650 0.67 0 未知 未知

芦永明 2,040,441 0.55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

122,420,

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22,420,

000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790,477

人民币普通

股

4,790,

477

林友明 4,438,871

人民币普通

股

4,438,

871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495,650

人民币普通

股

2,495,

650

芦永明 2,040,441

人民币普通

股

2,040,

441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46,300

人民币普通

股

1,846,

300

上海立骏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1,8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800,

00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蕴80期（大明投资1号）集合资金信托 1,4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400,

000

赵玉璞 1,4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400,

000

安德黔 1,389,1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89,

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总资产 1,825,087,362.27 1,187,490,260.83 53.69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经营规模扩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05,221,219.90 992,487,588.54 61.74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货币资金 613,007,691.09 192,374,757.76 218.65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应收账款 302,868,051.14 169,059,746.76 79.15 公司产品业务增幅较大

在建工程 166,160,042.19 38,594,860.14 330.52 募投项目投资增加

无形资产 104,530,519.51 39,180,045.95 166.80

新项目土地使用权确认增

加

应付账款 86,341,465.87 34,779,656.85 148.25

经营规模扩大，采购总额增

加

资本公积 899,913,682.41 340,231,904.05 164.50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666,732.40 22,415,645.64 32.35 产品销量及销售收入增加

财务费用 -3,247,889.04 -1,635,121.18 不适用

汇兑损失减少，利息收入增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92,140.00 -13.70 不适用 减持部分债券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84,512.16 -39,508,161.41 不适用

产品销售收入增加，现金流

量净额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914,297.47 -24,558,198.60 不适用

募投项目投资，现金支付投

资性活动增加，影响净额减

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5,743,495.77 -10,013,905.53 不适用 募集资金到位影响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259,293.92 2,631,544.57 403.86 收到出口退税款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301,390.67 8,835,944.23 95.81 收回往来款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13,007,691.09 199,577,102.41 207.15 募集资金到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股份限

售

乐凯

集团

持有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4,648,761股， 自2015年5月21

日起锁定36个月。

2018年5月

21日

是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公司

1、募投项目建设的太阳能电池背板生产线四期扩充项目，在

建成投产后，该项目不与客商4发生关联交易。

2、根据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上市公司股

东的利益，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稳定的前提下，甄别租赁资

产的实际用途， 陆续退租或购买部分乐凯集团土地和房产，

在2016年12月31日前彻底解决上述关联租赁问题。

2016年12

月31日

是 是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乐凯

集团

对于乐凯集团与乐凯胶片共同拥有的30项专利，乐凯集团承

诺不单方使用或实施上述专利，也不以任何方式许可他人使

用或者实施上述专利权利；如未来乐凯胶片对外许可或转让

上述专利，乐凯集团不持异议。

否 是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乐凯

集团

对于乐凯集团授权乐凯胶片无偿使用的15项注册商标，乐凯

集团承诺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将依据相关政策，向乐凯

胶片转让乐凯胶片需要使用的商标。如该转让需要采用公开

挂牌的方式，乐凯集团承诺将公开挂牌乐凯胶片需使用的相

关商标资产。 在将上述15项注册商标转让至到乐凯胶片之

前，乐凯集团承诺授权乐凯胶片无偿使用上述商标。

2016年12

月31日

是 是

其他

乐凯

集团

对于乐凯集团授权乐凯胶片无偿使用的“乐凯” 字号，乐凯

集团将严格履行双方已经签署的字号使用许可协议。在字号

使用许可协议到期后，除非乐凯胶片提出解除或修改字号使

用许可协议，该使用许可协议可自动无限期延期。 乐凯集团

不对该字号授权事项向乐凯胶片收取费用。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乐凯

集团

对于乐凯胶片与乐凯集团共用的乐凯集团大院内污水排放

管道，乐凯集团承诺，基于客观现状，将继续维持现有的共用

情形。未来，除非乐凯胶片主动提出不再使用，乐凯集团不单

方要求乐凯胶片不得使用相关污水排放管道。在双方共用期

间，乐凯集团承诺不利用对污水排放管道的所有权侵占和损

害乐凯胶片的利益。对于乐凯胶片与乐凯集团共用污水排放

管道可能导致的行政处罚风险，乐凯集团将全部自行承担。

否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乐凯

集团

对于乐凯胶片（含其下属子公司，以下同）通过租赁方式使

用的乐凯集团的土地、房产，乐凯集团将严格履行双方签署

的租赁协议。在相关土地、房产租赁协议到期后，除非乐凯胶

片提出解除或修改租赁协议， 相关租赁协议可予以自动延

期。租金由双方根据公允定价原则协商确定。此外，乐凯集团

承诺继续积极推动减少和乐凯胶片的土地和房产的关联租

赁， 如果乐凯胶片提出购买目前租赁使用的相关土地和房

产，乐凯集团将予以积极配合。

否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乐凯

集团

乐凯集团现已将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膜相关的技术和专利

全部转让给乐凯胶片，并办妥转让手续。 乐凯集团及其除乐

凯胶片之外的其他下属企业目前未从事与高性能锂离子电

池隔膜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乐凯集团将确保乐凯集团及其除

乐凯胶片之外的其他下属企业未来不从事与高性能锂离子

电池隔膜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滕方迁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

600135

证券简称 乐凯胶片 编号

2015-053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9日以邮件

和电话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滕方迁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竞买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喷墨相纸专利技术的议案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6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将其持有的喷墨相纸专利技术等31项

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技术7项，数码标准7项，喷墨相纸配方8项，喷墨业务产品生产工艺8项，生产技术诀

窍1项）挂牌转让，转让底价为资产评估值人民币128.26万元。 为顺利推进喷墨打印业务，解决该业务的

技术来源，提升该产品核心竞争力，公司决定参与此次竞买，如最终竞买价格超出董事会权限范围，公司

将按规定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5条款之规定，本交易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豁

免按照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并已获得批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林聪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景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志高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285,029,983.54 5,131,525,071.08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151,092,684.60 4,434,395,031.55 -6.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9,591,188.17 274,349,359.86 49.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02,110,610.58 1,495,233,936.36 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6,651,390.67 306,570,326.96 -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7,413,750.22 292,890,973.67 22.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41 6.83 减少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53 -9.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53 -9.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760.51 -555,160.0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24,800.00 4,260,128.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1,010,872.70 -82,749,145.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1,269.29 1,432,015.54

所得税影响额 -1,810,217.69 -3,150,197.52

合计 -62,328,320.19 -80,762,359.5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5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全

称）

期末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九牧王

国际投

资控股

有限公

司

308,768,140 53.73 质押 249,574,682

境外法

人

泉州市

顺茂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

30,150,000 5.25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泉州市

睿智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

30,150,000 5.25 质押 23,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泉州市

铂锐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

30,150,000 5.25 质押 25,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智立方

（泉州）

投资管

理有限

公司

22,050,000 3.84 质押 14,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九牧王

股份有

限公

司－第

一期员

工持股

计划

18,093,996 3.15 无 其他

南方东

英资产

管理有

限公

司－南

方东英

客户专

项计划7

号（交

易所）

6,286,293 1.09 未知 其他

全国社

保基金

一一八

组合

5,702,047 0.99 未知 其他

全国社

保基金

一零三

组合

5,506,640 0.96 未知 其他

中国人

寿保险

股份有

限公

司－分

红－个

人分

红－

005L－

FH002

沪

4,963,137 0.86 未知 其他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九牧王国际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308,768,140 人民币普通股 308,768,140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30,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50,000

泉州市睿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30,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50,000

泉州市铂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30,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50,000

智立方（泉州）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2,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50,000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18,093,996 人民币普通股 18,093,996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南方东

英客户专项计划7号

（交易所）

6,286,293 人民币普通股 6,286,29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八组合

5,702,047 人民币普通股 5,702,04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三组合

5,506,640 人民币普通股 5,506,64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

FH002沪

4,963,137 人民币普通股 4,963,1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盾、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加

贫及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加芽为兄弟关系，陈金盾、陈加贫、陈加芽与智立

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美箸为兄妹关系，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林聪颖为陈金盾的妹夫，为陈加贫、陈加芽、陈美箸的姐夫。 林聪颖的一致行动人陈美冷女

士通过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方东英客户专项计划7号（交易所）持有公司股票共计6,

286,293股，陈美冷与林聪颖为夫妻关系，与陈金盾为兄妹关系，与陈加贫、陈加芽为姐弟关系，与

陈美箸为姐妹关系。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 报告期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如下（变动率超过30%）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率

交易性金融资产 37,435.94 - ????????�37,435.94 -

应收利息 274.58 - 274.58 -

其他应收款 1,936.45

??????????�1,

462.01

?????????????�

474.44

32.4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96.52 70.61 ????25.91? 36.69%

其他流动资产 99,434.96 201,698.06 -102,263.10 -50.7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0,976.00 18,476.00 ?52,500.00 284.15%

长期股权投资 13,583.83 - 13,583.83 -

投资性房地产 20,417.33 13,857.18 ??6,560.15 47.34%

其他非流动资产 3,537.43 1,687.73 1,849.70 109.60%

短期借款 42,896.61 - 42,896.61 -

交易性金融负债 302.69 - 302.69 -

应交税费 5,697.26 2,887.80 2,809.46 97.29%

其他综合收益 1,378.90 -89.44 1,468.34 -1,641.66%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7,435.94万元，系报告期内公司购买股票、基金、债券所

致；

应收利息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274.58万元，系公司期末持有的债券计提应收利息所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474.44万元，增加幅度为32.45%，主要系报告期内履约保证金

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25.91?万元，增加幅度为36.69%，系剩余摊销期

在1年以内的长期待摊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102,263.10万元，减少幅度为50.70%，主要系报告期内净赎

回的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52,500万元，增加幅度为284.15%，主要系报告期内本

公司参股北京瑞誉金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及认购期限在1年以上的理财产品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3,583.83万元，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发起设立了上海景林九

盛欣联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于互联网时尚生活相关项目；

投资性房地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6,560.15万元，增加幅度为47.34%，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对

外出租的房产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849.70万元，增加幅度为109.60%%，主要系报告期内预

付土地款及其他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42,896.61万元，系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短期资金需求借入资金所

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02.69万元，系报告期内公司远期结售汇业务产生公允价

值变动损失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2,809.46万元，增加幅度为97.29%，主要系报告期末应缴纳的增

值税及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468.34万元，系因汇率变动导致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增加所致。

（2）报告期公司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如下（变动率超过30%）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财务费用 -430.97 -7,228.81 6,797.84 -94.04%

投资收益 2,831.41 5,409.37 -2,577.96 -47.66%

营业外收入 664.71 2,028.90 -1,364.19 -67.24%

营业外支出 151.01 361.88 -210.87 -58.27%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797.84万元，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到的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577.96万元，减少幅度为47.66%，主要系报告期内因处置股

票、债券等交易性金融资产形成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364.19万元，减少幅度为67.24%，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

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10.87万元，减少幅度为58.27%，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失减少所致。

（3）报告期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如下（变动率超过30%）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0,959.12 27,434.94 13,524.18 49.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7,114.48 -65,908.54 58,794.0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5,769.41 -43,968.10 18,198.6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3,524.18万元，增加幅度为49.30%，主要系报

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到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8,794.06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

投资支出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8,198.69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银行短

期借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3年4月24日， 公司与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政府签订了 《九牧王服饰生产项目投资协议

书》（以下简称“协议” 或“该协议” ），拟在商丘市梁园区分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由该全资子公司运

作九牧王服饰生产项目，项目主要内容为建设服饰生产基地、电子商务和产品展示中心、培训中心、物流

中心及配套项目，项目拟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6亿元，详见公司2013年4月2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与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

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协议约定，1)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政府应于2013年10月底前完成项目用地的挂牌手续；2)在项

目用地施工许可证办理完成后，公司应在30日内开工建设，原则上应在3年内完成相应的投资。 该协议实

施后，将进一步加快公司在全国生产基地的战略布局，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及资源优势，降低物流成

本，同时为公司整体业务发展提供更有效的平台，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完成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目前项目用地招拍挂手续尚未完成，公司正

在积极推进整个项目的进展。

2、2014年9月15日，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部分以募集资金购置的

商铺的议案》，公司根据募集资金购置商铺所在商圈情况及商铺实际使用情况，为更有效地优化资源，决

定将15个以募集资金购置的商铺按市场公允价格或评估价格转让给非关联第三方，上述商铺的原购置成

本约为人民币2.5亿元，具体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有效期二年。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15个商铺均未出售。

3、2015年6月5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修正案）》（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 ）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2015年

6月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文件及公告）。

截至2015年9月29日，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完成股票购买，累计购买本公司股票18,093,9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1488%，成交金额为

282,426,652.77元，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15.61元/股。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2015年9月30日至2016年9月29日。

4、2015年6月1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工布江达县九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九盛投

资” ）与上海景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辉投资” ）签署了《景林九盛互联网时尚产业

基金投资意向书》（以下简称“投资意向书” ），拟发起设立互联网时尚产业基金，投资于互联网时尚生活

相关项目。该基金拟由上海景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的管理人，基金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九盛投资

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拟认缴金额为9.9亿元，占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99%；景辉投资作为普通合伙

人，拟认缴金额为0.1亿元，占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2日刊载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

该基金已于2015年7月10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详见公司于2015年7

月1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

公告。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该基金分两次对外投资山东韩都衣舍电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韩都衣

舍” ），累计占韩都衣舍增资后注册资本的8.0892%。 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4日、2015年9月26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5、2015年7月31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工布江达县九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九盛投

资” ）与金陵华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华软新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意向书》，拟发起设立华软新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暂定名，以下简称“本基金” ），专注投资新文化时尚相关企业。 本基金规模不低于人

民币5.1亿元，其中九盛投资作为主要发起人和有限合伙人，承诺出资2.5亿元，金陵华软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拟由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常州华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 承诺出资并募资不低于人民币

2.6亿元。各出资人拟委托常州华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基金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4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

告。 ）

该基金已于2015年9月10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3.1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其 他

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争

控股股东九

牧王国际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人林聪

颖先生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聪颖及控股股东九牧

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1、目前不

存在与公司从事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

构成竞争的业务（以下合称 “竞争性业

务” ）的情形；2、在未来不会以任何方式

从事 （包括与其他方合作直接或间接从

事）竞争性业务；也不会投资于从事竞争

性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以

避免对发行人的经营活动构成新的、可能

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3、在未来不会

促使其他可能的竞争方直接或间接从事、

参与或进行竞争性业务； 在任何情况下，

当可能的竞争方发现自己从事竞争性业

务时， 可能的竞争方将自愿放弃该业务；

4、 可能的竞争方不会向从事竞争性业务

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

供资金、技术或提供销售管道、客户信息

支持。

承诺时间 ：

2011年5月

30日

承诺期

限： 长期有

效

否 是

其 他

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九

牧王国际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人林聪

颖先生

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林聪颖

先生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截至承诺函签

署日在册员工自2007年1月1日以来应缴

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可能导致的

结果承诺如下：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将

来被任何有权机构要求补缴全部或部分

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和

/或因此受到任何处罚或损失， 九牧王国

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林聪颖将连带承

担全部费用，或在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必

须先行支付该等费用的情况下，及时向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给予全额补偿，以确保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

损失。

承诺时间 ：

2011年5月

30 日 承 诺

期限： 长期

有效

否 是

其 他

承诺

其他

九牧王股份

有限公司

终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

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

提供财务资助。

承诺时间 ：

2014年8月

18日

承诺期

限： 在补充

流动资金后

十二个月内

是 是

其 他

承诺

其他

持股5%以上

股东及相关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了促

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及维护股东利

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泉州市顺茂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

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

2015年7月10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时间 ：

2015年7月

10日

承诺期

限：六个月

是 是

其 他

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九

牧王国际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根据公司代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

控股股东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于2015年5月8日签署的《股份来源安排

协议》，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正式实施

时，员工持股计划的受让主体（以下简称

“受让主体” ）能够通过二级市场以低于

转让价格18.52元/股的价格购买公司股

票，九牧王投资同意受让主体有权仅以通

过二级市场购买股票完成后的剩余资金

按18.52元/股的转让价格继续受让九牧

王投资持有的公司股票。 九牧王国际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除转让给员工持股

计划的股份外，自2015年7月10日起六个

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剩余部分公司股

份。

承诺时间 ：

2015年7月

10日

承诺期

限：六个月

是 是

其 他

承诺

其他

公司实际控

制人林聪颖

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陈

美冷女士

林聪颖先生拟由其一致行动人陈美冷女

士在未来一个月内通过证券公司、基金公

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

持金额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 累计增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已公开发行股份的2%，每

股购买价格不高于人民币19元。林聪颖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美冷女士承诺，在本

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

持通过上述方式购买的公司股票。

承诺时间：7

月10日

承诺期

限： 增持期

间及完成后

六个月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聪颖

日期 2015-10-27

证券代码：

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

2015-078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1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5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7,800,0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聪颖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王茁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吴徽荣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分项表决情况：

2.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03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04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05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06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07议案名称：还本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08议案名称：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09议案名称：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10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11议案名称：上市场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12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13议案名称：本次公司债券的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2.14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债券发行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800,033 100.00 0 0.00 0 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车千里、张明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公司代码：

600135

公司简称：乐凯胶片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566

公司简称：九牧王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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